
101020232023..1010..1616 星期一星期一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陈毅香陈毅香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6 13857101115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685310546 1385710111513857101115 天平天平

法院公告
2023年10月16日

（2023）浙0304民初6672号
陈金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市分公司与被告陈金维、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州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12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4462号

荣明忠、成都智达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徐衡、重
庆昊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顾国寿、周利洪、桂南、重庆
众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李进前、陈先敏、云南易行汽
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有限公司与被告荣明忠、成都智达成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徐衡、重庆昊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顾国寿、
周利洪、桂南、重庆众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李进前、陈
先敏、云南易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
0304民初44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4869号

胡海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胡海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04
民初486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059号

瞿晓光：本院受理原告刘良罗与被告瞿晓光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304民初50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梧田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6138号

温州盛亿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志聪、赵
崇守、卢涛、陈安安与被告温州盛亿服饰有限公司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等审理阶段告知书各一份。上述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28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7147号

林月双、林建华、包绍雄、陈婷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林月双、林
建华、包绍雄、陈婷婷金融借款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等审理阶段告知书各一份。上
述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12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27执清14号

本院根据吴为东的申请，已于2023年10月7日裁
定受理吴为东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北京大成
（温州）律师事务所担任吴为东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管理
人。该申请人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11月16日前，向管
理人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市府路
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4层，联系人：蔡慧、余承毅，
15888401401、13738343390）申报债权，申报时应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上述申请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3年11月23日
14时50分在苍南县人民法院第2审判庭（浙江省苍南县
灵溪镇玉苍路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
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
的提交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材料。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3）浙0327执清15号

本院根据吴振达的申请，已于2023年10月7日裁
定受理吴振达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北京大成
（温州）律师事务所担任吴振达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管理
人。该申请人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11月16日前，向管
理人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市府路
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4层，联系人：蔡慧、余承毅，
15888401401、13738343390）申报债权，申报时应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上述申请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3年11月23日
14时50分在苍南县人民法院第2审判庭（浙江省苍南县
灵溪镇玉苍路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
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
的提交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材料。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21民初2824号
姚全荣（330421196311273514）、袁学红（3304

21196611023525）：本院受理原告郭彤与被告姚全
荣、袁学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421民初28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姚全荣、袁学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原告借
款本金200000元及支付原告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
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自2014
年9月26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若二被告未
按期足额履行前述付款义务，则原告有权就被告姚全荣
名下位于嘉善县陶庄镇陆家湾路57号楼1单元402室的
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编号：S0066356，建筑面积93.72
平方米）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前述债权范围内
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8816元，公告费560元，共计
9376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3633号

高官水、高娟、杭州欣岚能源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叶香和诉被告高官水、高娟、杭州欣岚能源物资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481民初363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高官水、高娟、杭州欣岚能源物资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叶香和借款
35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35200元，由被告高官水、高娟、杭州欣岚能源物
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案件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高官
水、高娟、杭州欣岚能源物资有限公司直接支付给原告叶
香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或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5206号

庄学标（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680425321X）：
本院受理原告姚翠凤、文付英、姚文标诉被告庄学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浙0483民初52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404号
俞维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南浔梦缘电子元器件

有限公司与被告俞维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相关法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费通知书等文书。判决如下：限被告俞维明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湖州南浔梦缘电子元
器件有限公司货248000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以
248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从2020年5月9日起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110元，财产保全费182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诉讼费7490元，由被告俞维明负担。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3632号

安吉凯琦尔智能家具科技有限公司、诸婷：本院受
理原告安吉洪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
本案安吉洪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82610元，并赔偿原告
利息损失，暂算为8657元（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22年8月27
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暂算至起诉之日利息为8657
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
本案审理。本案定于2023年12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
灵峰法庭（安吉县天荒坪北路50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04民初4858号之一

慈溪市聚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
兴市上虞双国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慈溪市聚龙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单
位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604民初48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慈溪市聚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绍
兴市上虞双国化工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66250元，并
支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23年7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绍兴市上虞
双国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6元，财产保
全费700元，共计2156元，由被告慈溪市聚龙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5566号

杭州赛升实业有限公司、冯秀文、闫雪梅、屠贇凯：
本院受理原告杨春霞与被告杭州赛升实业有限公司、
冯秀文、闫雪梅、屠贇凯、第三人浙江网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02民初
556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诉请：1、判令被告一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50000元(大
写：陆拾伍万元整)并向原告支付利息14462.5元(以
6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的标准自2022年7月
19日计算至2023年1月19日，扣除已支付的利息
14787.50元，剩余14462.5元未支付)；2、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逾期还款违约金78000元(以650000元为基数，按
合同约定的每日支付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标准自2023
年1月2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算至2023年8
月20日)；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
师费10000元；4、判令原告在被告一质押的货物就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在诉讼请求第一、二、三、六项范围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诉
讼请求第一、二、三、六项范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判
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应波独
任审理，定于2023年12月6日9点00分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兰溪街210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你们自本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文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6日内。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26号之一

2023年6月13日，本院根据义乌市点创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金华市佰大娱乐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因本案债权申报期内，无债权人申报债权。管理
人根据查明的债务人资产及负债情况，发现债务人的资
产大于负债，向本院申请驳回破产清算申请。本院认为，
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0月
10日裁定驳回义乌市点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清
算申请。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法治文化
是和合文化的积极传播者

特邀调解员老王从事金融工作30多

年，对银行监管、银行业务和企业业务都

有丰富经验。

陈女士因拖欠天台农商银行借款15

万元未还，连带担保人陈先生一并被告。

“我把各方约过来后，跟陈先生讲明陈女

士和家人目前没有还款能力，他便要负起

责任，否则法院会对他的账户进行冻结，

其生活、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同时跟银行

经办人商量，适当减免罚金等部分诉求。”

老王说道。整个调解过程才10多天，经过

协商，陈先生主动偿还了本金，利息部分

由陈女士承担，银行免掉了部分罚金。

老王说，一般在调解前，他会先做“功

课”，制定初步方案，然后才开始面对面调

解。这样往往令调解效果事半功倍。

源于天台山的和合文化，孕育了天台

法院独具地域特色的法治文化。

曾在苍山法庭担任庭长多年的洪巍

对于和合文化深有感触。“我们在办案中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在坚持外和内合基础

上，也落实和而不同理念，接纳各方诉讼

参与人的性格差异，摸准当事人的共同关

注点，找准司法工作着力点。”

据了解，天台法院在落实和合文化传

承过程中，着重打造法官文化、诉讼文化、

司法环境文化“三位一体”的建设路径，丰

富载体，将和合文化的精神和理念融入到

法院文化中，有效增强队伍凝聚力和战斗

力。

该院把当地和文化典故《让巷》、孝文

化典故《孝义桥》、廉文化典故《四知堂》、

警示实录《苍山事件》和《水溪事件》，以及

与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忠诚、为民、公

正、廉洁”相对应的天台四大名山“赤城

山、苍山、方山、华顶山”等，通过喜闻乐见

的形式在法院审判大楼予以展示，努力营

造“和”氛围。

和合文化
依靠法治文化展现新活力

近年来，天台法院将和合元素融入司

法审判，着重打造诉讼+和合、法官+和合、

环境+和合、制度+和合的“四个+”模式，

积极探索文化建设加司法建设的有益实

践。

在提升干警文化素质方面，该院不遗

余力地以各种方式鼓励干警，以共商共建

共享引导干警积极参与文化建设，主动为

审判工作提供服务——修订党组中心组

理论学习制度，将参会对象扩大到班子成

员、中层干部、支部书记、员额法官、法官

助理等五类人员；学习内容除上级规定的

外，增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哲学、文

化等领域知识；学习方式上，每次集中学

习时现场随机抽取若干人发言，党组书记

逐一点评，使承担管理职责和参与办案的

人员均能在第一时间交流学习、掌握政

策，提高理论水平。

天台法院立案庭庭长林军营曾任法

院派驻县交警大队的交通法庭负责人，他

和法官助理、书记员一起，推行“有心、用

心、诚心”为主要内容的“全心调解法”，审

结的交通事故案件中，调解撤诉率

97.19%。“全心调解法”得到领导和群众的

一致肯定。林军营也获得了浙江省法院

民事审判先进个人、个人二等功、台州市

最美公务员等荣誉。

天台法院还积极帮助干警自觉将和

合文化应用到工作实践，适时推出一系列

制度措施加以保障落实，力求将文化软实

力转化为工作推动力。如出台《关于弘扬

和合文化、创建和合法院的意见》《和合法

院创建指数及评价办法》，明确把和合法

院创建与抓业务的和谐司法、抓队伍的和

睦团队、抓院风的和融环境、抓社会责任

的和善形象紧密联系起来，设置50项具体

评价指标，使群众可感受、干警可努力的

美好愿景成为现实可能。

在和合文化的熏陶下，天台法院努力

用文化内驱力提升队伍凝聚力、增强工作

创新力，走出了一条以文化建设引领法院

发展的新路子。近年来，该院先后获得浙

江省文明单位、浙江政法系统先进集体等

荣誉，连续四年获得全市法院和县级单位

年度目标考核“双优秀”。

传承和合文化 推动司法和合
天台法院推动和合文化与法治文化传承与促进

林军营到田头现场调解一起相邻关系纠纷

通讯员 朱利明

近日，在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开庭前，天台县人
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老王就先来了个“主动截击”，经过前期
的电话沟通和半天的面对面调解，当事人陈女士、陈先生
与天台县农商银行的金融纠纷顺利化解，银行撤回了对案
件的起诉。

天台是和合文化的发源地。和合的“和”，指和谐、和
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千百年来，和合文化影
响了一代代天台人。在天台法院和合调解中心，4名法官
和10名“和合调解员”组成“和合调解团队”，积极传承和
合文化，并将其与法治文化紧密结合，做到既依法调解又
和合调解，受到群众好评。


